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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婚禮借用場地申請表 

 
申請人資格： １）其中一方必須為禮賢會會友 及  ２）男女雙方均已受洗加入教會 及 

３）任何一方從沒有離婚       及   ４）從未結婚或曾經結婚而配偶已離世者 
備      註： 本堂只接受婚禮日期前不超過十八個月但不少於六個月內所遞交之申請表。約一個月內回覆。  

準新郎個人資料   準新娘個人資料    
姓名（必須依身份證明文件） 

中文：                                  

英文：                                  

姓名（必須依身份證明文件） 

中文：                                    

英文：                                    

婚姻狀況 
 未婚                            

婚姻狀況 

 未婚                          

_____________  洗禮教會（如非九龍堂會友請附洗禮證明副本）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堂 

                       

洗禮教會（如非九龍堂會友請附洗禮證明副本）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堂 

                     

電話： 電話： 

電郵： 電郵： 

中文地址： 
（代表方） 

婚禮借場：舉行日期、行禮時間及場地   
首選： 

        年       月       日 

 禮拜六下午 2:30 行禮（借場時間 1:30-4:30）   

 禮拜日下午 3:00 行禮（借場時間 2:00-5:00） 

 禮拜        上／下午      時      分   

次選：（如有） 

        年       月       日 

 禮拜六下午 2:30 行禮（借場時間 1:30-4:30）   
 禮拜日下午 3:00 行禮（借場時間 2:00-5:00） 

 禮拜        上／下午      時      分 

 地下大禮堂  或   二樓禮堂     
其他備註： 

申請者其中一方代表：      準新郎      準新娘   （代表方必須為禮賢會會友） 

申請者代表簽署：              

遞交申請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妥後請連同洗禮證明副本（非九龍堂洗禮者）交來或郵寄（信封面或電郵主旨註明:申請婚禮場地）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 12 號 5 樓-禮賢會九龍堂幹事部 或 電郵 info@rhenish.org.hk 
----------------------------------------------------------------------- 
此欄由本堂填寫： 

批 核 項 目    批 核 簽 署 簽署日期 

首選日期  次選日期  不接受申請 行政主任   

首選日期  次選日期  不接受申請 主責婚禮統籌教牧   

首選日期  次選日期  不接受申請 會正/堂主任牧師   
 


